
海关进出口：关于暂时进出境货物的知识解答

产品名称 海关进出口：关于暂时进出境货物的知识解答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什么是暂时进出境货物？

哪些货物需要“暂时”进出境？

复运出境/进境有时限要求吗？

暂时进出境货物如何办理结案？

如果你也有这些疑问，就跟随我们一起来了解暂时进出境货物的那些事吧！

 

1、暂时进出境货物是什么？

答：暂时进出境货物是指因特定目的暂时进出我国关境，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除因正常使用而产生的
折旧或损耗外，应该原状复运出进境的货物。



 

 

2、暂时进出境货物包括哪些?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33号）规定，暂时进出境货
物包括：

1.在展览会、交易会、会议以及类似活动中展示或者使用的货物。

2.文化、体育交流活动中使用的表演、比赛用品。

3.进行新闻报道或者摄制电影、电视节目使用的仪器、设备以及用品。

4.开展科研、教学、医疗活动使用的仪器、设备和用品。

5.在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活动中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特种车辆。

6.货样。

7.慈善活动使用的仪器、设备以及用品。

8.供安装、调试、检测、修理设备时使用的仪器以及工具。

9.盛装货物的包装材料。

10.旅游用自驾交通工具及其用品。

11.工程施工中使用的设备、仪器以及用品。

12.测试用产品、设备、车辆。

13.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暂时进出境货物。

注：使用货物暂准进口单证册（以下简称“ATA单证册”）暂时进境的货物限于我国加入的有关货物暂
准进口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货物，ATA单证册的有效期为一年，当事人可以在有效期内重复使用。根据
《关于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有关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3号）规定，海关签注ATA单证
册项下暂时进出境货物的进出境期限与单证册有效期一致。

 

 

3、暂时进出境货物应向哪个海关申报？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33号）规定，ATA单证册持
证人、非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出境货物收发货人（以下简称“持证人、收发货人”）可以在申报前向
主管地海关提交《暂时进出境货物确认申请书》，申请对有关货物是否属于暂时进出境货物进行审核确
认，并且办理相关手续，也可以在申报环节直接向主管地海关办理暂时进出境货物的有关手续。



 

注意：主管地海关，是指暂时进出境货物进出境地海关。境内展览会、交易会、会议以及类似活动的主
管地海关为其活动所在地海关。

 

4、暂时进出境货物如何申报？

答：企业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申报→进/出口整合申报模块进入系统提交申报资料，
如主管地海关需验核或补充信息，需提交纸本资料。具体情况以主管地海关审核情况为准。

 

 

5、暂时进出境货物期限有哪些要求？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33号）规定，暂时进出境货
物应当在进出境之日起6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

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持证人、收发货人应当向主管地海关办理延期手续，延期最多不超过3次，
每次延长期限不超过6个月。延长期届满应当复运出境、复运进境或者办理进出口手续。

国家重点工程、国家科研项目使用的暂时进出境货物以及参加展期在24个月以上展览会的展览品，在前
款所规定的延长期届满后仍需要延期的，由主管地直属海关批准。

 

注意：申请延期应当在规定期限届满前向主管地海关办理延期手续。主管地海关是指暂时进出境货物进
出境地海关，境内展览会、交易会、会议以及类似活动的主管地海关为其活动所在地海关。

 

 

6、暂时进出境货物结案手续如何办理？

 

答：暂时进出境货物收发货人在货物复运出境、复运进境后，应当向主管地海关办理结案手续。

暂时进出境货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受损，无法原状复运出境、复运进境的，持证人、收发货人应当及时
向主管地海关报告，可以凭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办理复运出境、复运进境手续；因不可抗力的原因
灭失的，经主管地海关核实后可以视为该货物已经复运出境、复运进境。

暂时进出境货物因不可抗力以外其他原因受损或者灭失的，持证人、收发货人应当按照货物进出口的有
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关发布”（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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